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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規則 

 
 

第 一 章 
 

釋  義 
 
101.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中央結算系統」 指 由中央結算公司設立並操作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其含

義與香港結算規則界定者相同； 
    
 「中央結算系統

結算協議」 
指 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與(i)非中央結算系統結算

參與者或(ii)非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之交易所

參與者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訂立的書面協議； 
    
 「中央結算系統

直接結算參與者」 
指 被中央結算公司接納其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經紀參與者

(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被視為直接結算參與者)身份

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 
    
 「香港中央結算

系統規則」 
指 不時修訂或修正之香港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及倘文

意許可，應包括運作程序； 
    
 「共同抵押品管

理系統」 
指 中央結算系統與衍生產品結算系統之下一個共用的子系

統「共同抵押品管理系統」，由中央結算公司、期貨結

算公司及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營運，以使聯交所期權結算

所參與者得以管理其存放在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的抵押品

其含義與香港結算規則界定者相同； 
 

 「中華通中央結

算系統結算參與

者」 

指 具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給予「中華通結算參與者」一

詞的涵義； 

 
 「中華通結算所」  其含義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界定者相同； 

 
 「中華結算通」  其含義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界定者相同； 

 
 「持續淨額交收

系統」 
指 其含義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界定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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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通標記股

份」 
指 經外匯兌換服務支援購買，而必須按照香港中央結算系

統規則存放在交易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的特別指定帳

戶； 
 

 「合資格證券」 指 其含義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所界定者相同； 
 

    
 「已劃分的買賣

制度」 
指 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在中央結算系統下中央結算

系統結算參與者之間就交易所買賣中之已劃分的買賣的

交收形式； 
 

 「運作程序」 指 中央結算公司有關中央結算系統之不時生效的香港結算

運作程序規則，該程序載有關於中央結算系統之運作及

功能的不時生效的慣例、程序及行政規定； 
 

 「特別獨立戶口

交付失敗」 
指 其含義與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界定者相同； 

 
103. 在規則第 101 條的規限下，在《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條例」或章程所界

定的詞彙的任何定義倘與主旨或文意無不符之處，均適用於本規則。 
 

 
第 二 章  
行   政  

 
 董事會 

 
204. 在不損害上述規則第 203 條及章程或本規則的任何其他條文的情況下，董事會獲授

以下的額外權力，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條款及時間加以行使： 
 

 ( 8 )  下令調查任何涉嫌觸犯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條例」或本規則中任何

條文的任何交易所參與者或其負責人員或任何特別參與者，並為此目的而

查閱及要求其出示所有賬簿、賬目、記錄及董事會認為必要的任何其他文

件，並可聘請一位會計師或任何其他人士協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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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總裁 

 
226. 在不損害前述規則第 225 條及本規則內明確授予行政總裁權力的任何其他條文的

情況下，行政總裁可擁有董事會或任何委員會所授予的權力，尤其包括下列權力：

－ 
 

 ( 5 )  以本規則下文規定的任何方式對聯交所交易權持有人、交易所參與者或其

負責人員及特別參與者採取紀律性措施，以確保他們遵守香港中央結算系

統規則、「條例」及本規則； 
 
 

第 三 章  
 

交 易 所 參 與 者 資 格  
 

 參與中央結算系統 
  
358. (1) 各進行證券買賣業務的交易所參與者： 

 
(a)  如擬結算本身的交易所買賣，必須成為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

並須在任何時間均遵守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或 
 

 (3) 各交易所參與者須促使所有交易所買賣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透

過中央結算系統交收。 
   
 (4) 除非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已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通知

中央結算公司終止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協議，否則，每名與該名中央結算

系統全面結算參與者訂有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協議的交易所參與者如擬

終止有關協議，須在實際終止協議日期前以書面方式預先通知本交易

所。 
   
 (5) 由2007年12月3日起，凡在2007年12月3日之前份屬經紀參與者的交易所

參與者均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而被視為中央結算系統直接結算

參與者。一般規則以及有關交易所參與者在2007年12月3日之前所產生

或招致的一切權利、特權、登記、批准、責任及法律責任將，仍會繼續

有生效，並對其具有約束力，而不論其本來是以何身份而產生或招致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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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權利、特權、登記、批准、責任及法律責任。  
 
 

第五章 
 

交  易 
 

 交易 
 

517. (4) 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外，否則所有自動對盤股份的交易，必須以自動

對盤配對方式在系統內進行買賣，而透過碎股交易程序達成的成

交、在系統以外所達成的成交、兩邊客成交、為完成香港中央結算

系統規則所界定的補購而輸入的已劃分成交、及超過規則第 517(6)
條所規定的買賣盤大小限制則不受此限制。 

 
517B. 所有被交易所承認的合資格證券（中華通證券除外）的交易，在適用的情況下，

將在中央結算系統中作交收，而有關此等交易的交收將須按照香港中央結算系

統規則進行。但儘管有上述規定，兩名交易所參與者之間的交易完成後，交收

之方式在有關之交易所參與者雙方協議或按照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情況

下，可以作出修訂。 
 

 股票借貸 
  
563C. 參與證券借貸的交易所參與者，任何時候均須遵守本規則附表六所載的規例所

界定之有關證券借貸的規例及本交易所不時批准之有關規例或香港中央結算

系統規則（視何種情形而定）。 
 

 交易通 

563F. 規則第 563F 條至 563S 條涉及到交易通是對已登記的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具有約束

力。 

中央結算公司可以以交易通營運者的身份，並基於下列原則向交易通參與者提供外

匯兌換服務，藉此支援在交易所交易的交易通股份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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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了結算和交收交易通交易所交易和交收相應的交易通外匯交易，根據香港

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第 901（ia）條，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在交易通交易所買賣

及相應的交易通外匯交易的權利和責任，將被該參與者所指定為其結算交易

通交易所買賣的交易通結算參與者，以主事人身份承擔和取代；若交易通交

易所參與者同時為交易通結算參與者，則該參與者須自行以中央結算系統直

接結算參與者身分承擔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下的權利和責任； 

(5) 在交易通支援下購買的交易通股份會被加上標記，並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

規則的規定存放在交易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的特別指定戶口；該等股份在

轉移到其他股份户口及從中央結算系統中提取實物股票等程序上時將受到限

制； 

(7) 經交易通出售的交易通標記股份會被解除標記。標記及解除標記交易通股份

的過程於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訂立； 

(8) 倘若中央結算公司無法從交易通夥伴銀行取得人民幣或港元，中央結算公司

有權在未取得任何人士的預先同意下，選擇行使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所賦

予的權力；及 

(9) 交易所（經諮詢中央結算公司）可不時修訂載於規則第 563F 條至 563S 條有

關提供外匯兌換服務的條款和條件。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同意並確認中央結

算公司可在其認為適當時，對其提供的外匯兌換服務附加額外要求或特別條

件。此外，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同意並確認中央結算公司及交易所在有關交

易通的運作可能出現各種不同的情況而需要作出臨時決定時，可因應某特別

情況的環境而變更、修改、豁免或不引用這些規則及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

具體來說，中央結算公司有全權及絕對酌情權暫時或永久地暫停或停止提供

外匯兌換服務。 

交易通支援的買賣 

563K. 交易通只適用於以下的買賣： 

(2) 中央結算公司按照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規定而接納在持續淨額交收制度下

交收的交易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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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通外匯盤、交易通外匯交易及交易通交易所買賣 

563M. (4) 除非交易所根據本規則容許的買賣修訂，根據規則第 563N 條在有關交易日

公佈外匯匯率的情況下，當交易通買入交易所買賣在系統中生效後： 

(d) 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應確認中央結算公司為履行其在交易通買入外匯交

易義務的目的，可從一家或多家交易通夥伴銀行以當事人對當事人準則

獲取人民幣及同意當交易通夥伴銀行向中央結算公司交付人民幣資金，

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會被視作已經授權中央結算公司根據香港中央結算

系統規則使用該筆人民幣資金進行交易通買入交易所買賣結算；及 

(e) 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應根據規則第 563P 條由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參

與者取代其在交易通買入交易所買賣及相應的交易通買入外匯交易的權

利和義務，或如果本身是交易通結算參與者，應結算相應的交易通買入

外匯交易及於當日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向中央結算公司繳付參照

人民幣賣出最終匯率計算的相關港元結算交易通買入交易所買賣。 

(5) 除非交易所根據本規則容許的買賣修訂，根據規則第 563N 條在有關交易日公

佈外匯匯率的情況下，當交易通賣出交易所買賣在系統中生效後： 

(d) 交易通交易所參與者應確認中央結算公司為履行其在交易通賣出外匯交

易義務的目的，可在一家或多家交易通夥伴銀行以當事人對當事人準則

賣出人民幣及同意會被視作已經授權中央結算公司使用該筆賣出交易通

標記股份人民幣資金（因應交易通賣出交易所買賣）結算相應的交易通

賣出外匯交易及於當日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以人民幣買入最終匯

率結算交易通賣出交易所買賣及接受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的例外情

況，賣出交易通標記股份資金會以港元支付。 

中央結算公司作為交易通營運者的責任 

563O. (2) 倘若由於一家或多家交易通夥伴銀行發生失誤，而未能向中央結算公司提供

外匯匯率或賣出或買入人民幣，而致中央結算公司的服務受到妨礙，牽制或

延遲，導致交易通按照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的規定而暫停或停止運作；在

此情況下，中央結算公司對於不能為交易通外匯盤或交易通外匯交易提供外

匯兌換服務將毋須負上責任。 



 

7 

 

 

 颱風、極端情況及暴雨 
 

571. 除董事會另有決定外，否則在八號或以上風球、極端情況及黑色暴雨警告情

況下的交易及交收時間安排列於下表：－ 
 

(2)  (a) 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訂明香港天文台懸掛或卸下八號或更高風球時或於

公布或取消極端情況所有交易日的交收時間安排。詳情請參閱香港中央結

算系統規則。 
 

 

  (b) 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訂明香港天文台發出或取消黑色暴雨警告時所有交

易日的交收時間安排。詳情請參閱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 
 

 
 

第六章 

 
專業操守 

 
601. 所有參與者（若文意允許，則亦包括其負責人員、提名代表、董事、合夥人、

授權人士、職員、僱員、代理人及代表以及所有代表人士）、莊家、證券莊家、

雙櫃台莊家、結構性產品對沖參與者及結構性產品流通量提供者均須嚴格遵守

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結算規則、期權交易規則、「條例」及本規則。 
  
612. 交易所參與者應制定充分有效的內部政策、指引及╱或管控程序，以保護其營

運、客戶及其他交易所參與者免受因盜竊、欺詐及其他不誠實行為、專業失當

或疏忽而導致的任何損失（財務或其他方面），並確保其遵守香港中央結算系

統規則、結算規則、期權交易規則、證券及期貨條例及本交易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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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紀  律 

  
紀律處分的程序 

 
709A. 董事會凡考慮就：  

 
(1) 有關任何違反規則第 401 條、406 條、408 條、414 至 416 條、418A 至

418C 條、422(6)及(7)條、425 條、429(1)條、501 至 508 條、511 至 514
條、516 條、517 條、517B 至 530 條、534(3)條、537 條、539 至 545 條、

552 至 562 條、563A 至 563D 條、723 條或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對交易

所參與者採取紀律處分行動時；或 
  

(2) 有關任何違反規則第 501 條、501G 至 501I 條、502A 條、502D 條、503 至
505A 條、506A 條、507A 條、508 條、511 條、512 條、514 條、516 條、

516A 條、517(1)條、517(4)條、517(6)條、517B 至 519 條、522 條、528
條、544(1) 條、544(3) 條、544(4) 條、545 條、723 條或香港中央結算

系統規則對特別參與者採取紀律處分行動時， 
 

須通知中央結算公司，並須即時將其考慮結果及如已採取的紀律處分行動通知

中央結算公司。倘若參與者根據規則第 702(2)條發出放棄資格通知，董事會須

即時將該事件通知中央結算公司。 

 
 需要採取紀律處分行動的情況 

 
723. (1) 董事會及（按照上述規則第 704 條）行政總裁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方

式向任何參與者行使紀律處分權力，倘該參與者：－ 
 

  (e) 現正或曾經違反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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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交易所參與者的賠償 

 
（互保基金及擔保計劃） 

 
 索償 

 
908A. 由於或有關任何交易所參與者的失責事項而蒙受金錢上損失的任何交易所參

與者，若該等損失乃因與依據列於本規則附表六的規例或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

則（視何種情形而定）而進行的證券借貸交易有關的失責事項所引致，則無資

格自擔保或互保基金中獲得賠償。 
 
 

第十四章 
 

中華通服務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及登記資格準則 
 

1406.  (8) 除非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已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

則通知中央結算公司終止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協議，否則，每名與

該名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參與者訂有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協議

以結算其中華通證券交易的中華通交易所參與者如擬終止有關

協議，須在實際終止協議日期前以書面方式預先通知本交易所。 
 

 透過中華通服務輸入買賣盤及執行交易 
 

1425.  所有中華通證券交易須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透過中央結算系統

交收。凡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透過使用中華通服務在中華通市場系統

執行的中華通買賣盤，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促使該交易根據香港中

央結算系統規則透過中央結算系統作為中華通證券交易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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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A章 

 
中華通服務——上海 

 釋義 

14A02. (2) 在本章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SPSA 集中管理賬
號持有人」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義

相同； 
 

「SPSA 集中管理賬
號」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義

相同； 
 

「合資格機構」  就規則第 14A16 條所述有關中華通證券

的證券借貸而言，指： 
 

(b) 香港結算參與者（香港中央結算系統

規則界定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

外）；或 
 

「特別獨立戶口」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義

相同； 
 

「特別獨立戶口管理
賬號」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義

相同； 

 
交易安排  

14A06.  特別獨立戶口買賣盤 

(2A) (a) 收到客戶指示要出售特別獨立戶口持有的中華通證券的中華通交易所參
與者，在向 CSC 輸入特別獨立戶口買賣盤前，須先確保： 

(i) 該特別獨立戶口已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指定予該客戶並由中
央結算系統指定一個特別獨立戶口管理賬號； 

 
前端監控 

(8) (a) 除規則第 14A06(8)(c)條所述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行
的任何可出售結餘調整，每個 CSC 交易日內可就各中華通證券傳遞的中
華通沽盤（不包括特別獨立戶口買賣盤及 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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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單位總數，不得超過緊貼該 CSC 交易日開始提供中華通服務前，規
則第 14A06(6)或(7)條所述在相關指定中央結算系統股份賬戶內列示的中
華通證券持倉總額。  

(b) 除規則第 14A06(8)(c)條所述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行
的任何可出售結餘調整： 

(c) 倘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於持續淨額交收系統中出現中華通證
券於到期日尚未進行交收的逾期未交收證券數額，而該中華通中央結算
系統結算參與者為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香港結算將要求本交易所從該
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在下一個 CSC 交易日的可售結餘扣減逾
期未交收證券數額。倘該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為任何中華通
交易所參與者的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則會從每名此等中華通
交易所參與者在下一個 CSC 交易日的可售結餘中扣減。如此等逾期未交
收證券數額是或被該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指是全部或部分因
為特別獨立戶口交付失敗所致，則該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及
／或相關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以及相關特別獨立戶口將按香港中央結算
系統規則進行調整。若有 SPSA 集中管理賬號出現特別獨立戶口交付失
敗，特別獨立戶口交付失敗所牽涉的相關中華通證券的可售結餘或該
SPSA 集中管理賬號下所有中華通證券的可售結餘可能會在下一個 CSC
交易日（或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所規定的更長時間內）歸零。 

(d) 如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輸入的中華通沽盤於執行時或會超過規則第
14A06(8)(a)或(b)條所述的有關持倉總額，有關沽盤將遭拒絕（規則第
14A06(8)(c) 條所述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行的任何
可出售結餘調整除外）。 

(9) 每個 CSC 交易日，香港結算將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以及除規則第
14A06(8)(c)條所述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行的任何可出售
結餘調整，複製規則第 14A06(6)及(7)條所述的中央結算系統股份賬戶持倉記
錄（客戶戶口及公司戶口的持倉）及規則第 14A06(7A)條及第 14A06(7B)條所
述的特別獨立戶口持倉記錄，並於每個 CSC 交易日中華通服務開始運作前向
CSC 傳送有關資料，以便本交易所及聯交所子公司實施前端監控程序。各中華
通交易所參與者均同意及授權複製及傳送上述持倉記錄，以便讓本交易所及聯
交所子公司進行前端監控程序。若是特別獨立戶口（不論在特別獨立戶口賬號
還是 SPSA 集中管理賬號之下），每名獲授權代客戶（包括 SPSA 集中管理賬
號持有人，如適用）執行在上述特別獨立戶口內的中華通證券沽盤的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承認及確認其客戶（包括 SPSA 集中管理賬號持有人，如適用）已
授權複製及傳送特別獨立戶口的持倉記錄，以便讓本交易所及聯交所子公司進
行前端監控程序。 

(10) 與規則第 1421(2)條一致，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應訂定適當安排，確保(a)就特
別獨立戶口買賣盤及 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而言，於發出買賣盤前已分別遵守
規則第 14A06(2A)條及規則第 14A06(2B)條；及(b)就客戶或本身發出（特別獨
立戶口買賣盤或 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除外）的中華通沽盤前，中央結算系統
內的相關客戶戶口或公司戶口（按適用）有足夠的證券。當中華通沽盤於上交
所市場系統配對後，在上文第 14A06(8)(a)條所指的有關賬戶或有關的特別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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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戶口（視乎情況）內的相關中華通證券數量會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用
作證券交收。 

 
禁止場外交易或過戶 

14A12. (2) 允許以下的非交易過戶： 

(d) 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第 4110iii(e)至(j)條所載的轉移。 

 
 

第十四 B 章 
 

中華通服務——深圳 
 
 釋義 

14B02. (2) 在本章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SPSA 集中管理賬號
持有人」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

義相同； 
 

「SPSA 集中管理賬
號」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

義相同； 
 

「合資格機構」  就規則第 14B16 條所述有關中華通證

券的證券借貸而言，指： 
(b) 香港結算參與者（香港中央結算系

統規則界定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除

外）；或 
 

「特別獨立戶口」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

義相同； 
 

「特別獨立戶口管理
賬號」 

 與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中所指的含

義相同； 

 
交易安排 

14B06.  特別獨立戶口買賣盤 

 (3) (a) 收到客戶指示要出售特別獨立戶口持有的中華通證券的中華通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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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在向 CSC 輸入特別獨立戶口買賣盤前，須先確保： 

(i) 該特別獨立戶口已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指定予該客戶並由
中央結算系統指定一個特別獨立戶口管理賬號； 

 
前端監控 

(10) (a) 除規則第 14B06(10)(c)條所述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
行的任何可出售結餘調整，每個 CSC 交易日內可就各中華通證券傳遞
的中華通沽盤（不包括特別獨立戶口買賣盤及 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
的股份／單位總數，不得超過緊貼該 CSC 交易日開始提供中華通服務
前，規則第 14B06(7)或(8)條所述在相關指定中央結算系統股份賬戶內
列示的中華通證券持倉總額。 

(b) 除規則第 14B06(10)(c)條所述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
行的任何可出售結餘調整： 

(c) 倘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於持續淨額交收系統中出現中華通
證券於到期日尚未進行交收的逾期未交收證券數額，而該中華通中央結
算系統結算參與者為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香港結算將要求本交易所從
該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在下一個 CSC 交易日的可售結餘扣
減逾期未交收證券數額。倘該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為任何中
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的中央結算系統全面結算參與者，則會從每名此等中
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在下一個 CSC 交易日的可售結餘中扣減。如此等逾
期未交收證券數額是或被該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指是全部
或部分因為特別獨立戶口交付失敗所致，則該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結算
參與者及／或相關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以及相關特別獨立戶口的可售
結餘將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進行調整。若有 SPSA 集中管理賬號出
現特別獨立戶口交付失敗，特別獨立戶口交付失敗所牽涉的相關中華通
證券的可售結餘或該 SPSA集中管理賬號下所有中華通證券的可售結餘
可能會在下一個 CSC 交易日（或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所規定的更長
時間內）歸零。 

(d) 如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輸入的中華通沽盤於執行時或會超過規則第
14B06(10)(a)或(b)條所述的有關持倉總額，有關沽盤將遭拒絕（規則第
14B06(10)(c)條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行的任何可出
售結餘調整除外）。 

(11) 每個 CSC 交易日，香港結算將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以及除規則第
14B06(10)(c)條所述及按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就前端監控進行的任何可出售
結餘調整，複製規則第 14B06(7)及(8)條所述的中央結算系統股份賬戶持倉記
錄（客戶戶口及公司戶口的持倉）及規則第 14B06(9)條及第 14B06(9A)條所述
的特別獨立戶口持倉記錄，並於每個CSC交易日中華通服務開始運作前向CSC
傳送有關資料，以便本交易所及聯交所子公司實施前端監控程序。各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均同意及授權複製及傳送上述持倉記錄，以便讓本交易所及聯交所
子公司進行前端監控程序。若是特別獨立戶口（不論在特別獨立戶口賬號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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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A 集中管理賬號之下），每名獲授權代客戶（包括 SPSA 集中管理賬號持
有人，如適用）執行在上述特別獨立戶口內的中華通證券沽盤的中華通交易所
參與者承認及確認其客戶（包括 SPSA 集中管理賬號持有人，如適用）已授權
複製及傳送特別獨立戶口的持倉記錄，以便讓本交易所及聯交所子公司進行前
端監控程序。 

(12) 與規則第 1421(2)條一致，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應訂定適當安排，確保(a) 就特
別獨立戶口買賣盤及 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而言，於發出買賣盤前已分別遵守
規則第 14B06(3)條及規則第 14B06(3A)條；及(b)就客戶或本身發出（特別獨立
戶口買賣盤或 SPSA 集中管理買賣盤除外）的中華通沽盤前，中央結算系統內
的相關客戶戶口或公司戶口（按適用）有足夠的證券。當中華通沽盤於深交所
市場系統配對後，在上文第 14B06(10)(a)條所指的有關賬戶或有關的特別獨立
戶口（視乎情況）內的相關中華通證券數量會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用作
證券交收。 

 
禁止場外交易或過戶 

14B12. (2) 允許以下的非交易過戶： 

(d) 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第 4110iii(e)至(j)條所載的轉移。 

 
 

第十五章 
 

特別參與者 
 
 特別參與者的持續責任 
  
1514. 
 

特別參與者任何時候均須： 

 (6) 促使所有交易所買賣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透過中央結算系統

交收。 
 

1515. (9) 除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第4206(3)條批准或中國證監會另外訂明或

容許外，特別參與者及其中華通市場參與者不得透過系統以外任何其

他渠道買賣或提供服務以利便買賣在中華通結算所內持有的任何港

股通股票，而特別參與者不得及須確保其中華通市場參與者不得透過

系統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配對、執行或安排執行中華通市場參與者

或其客戶任何有關港股通股票的買賣指示或轉移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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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就履行作為特別參與者的所有交易所買賣進行交收的責任而言，規則第

1507(6)條所指的結算協議下的中華通結算所，須以主事人身份取代進行該等

交易所買賣的特別參與者，成為該等交易所買賣的一方，並具有等同特別參

與者在該等交易所買賣具有的相同權利和責任。特別參與者須在終止有關結

算協議的生效日期之前至少七天以書面通知本交易所，除非中華通結算所已

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事先通知結算公司將終止該結算協議。 
 
 交易 
 
1529. 港股通股票的所有交易均作為交易所買賣並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透過

中央結算系統進行結算及交收。 
 
 

附 表 六  
 

證 券 借 貸 規 例 （ 「 規 例 」 ）  

 
(2) 本交易所交易所參與者只准按照本規例或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視何種情

形而定）借入或借出證券，及若該證券借入為有關香港股票，則亦需遵照適

用法律及尤其是《印花稅條例》及稅務局有關詮義與應用指引進行。 
  
(3) 如非依照本規例或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視屬何種情況而定）的條款及條

件進行，則交易所參與者進行證券借貸應作為借出人出售證券以及借入人購

買證券處理，而歸還所借證券則作為借出人購入證券及借入人出售證券處

理，交易徵費、投資者賠償徵費及任何其他指定徵費、與及費用（包括但不

局限於交易費）亦將需要依據本規則繳付，及若適當，該事件將轉介至署長。

此外，若涉及違反《印花稅條例》的情況下，亦需繳付印花稅。 
 
(16) 以上規例第(8)至第(11)條不適用於根據香港中央結算系統規則進行的強制借

入股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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